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主席令第4号，2008年10
月28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
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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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

筑）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主席令第4号，2008年10
月28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
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审核。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法对审核的结果负责。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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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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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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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5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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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延续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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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延续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7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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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暂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延续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8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第 8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9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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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10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第 10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暂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
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11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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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暂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发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
248号，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
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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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核发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二十
九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
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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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变更（开发企

业名称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二十
九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
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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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变更（规划条

件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二十
九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
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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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变更（预售项

目转让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二十
九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
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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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变更（预售项

目名称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二十
九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
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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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备案 行政许可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393号公布）第三十五条：施工单位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
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前，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

收。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8年1月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令第166号公布）第五条　出租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
前，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安装前，应当
持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和制造监督检验证
明到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

备案。
《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办法》（建质〔2008〕76号）第五条 建筑起
重机械出租单位或者自购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产权单
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或安装前，应当向本单位工商注册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设备备案机关

”）办理备案。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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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1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备案注销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

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条例》（国务院第549号）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
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

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
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
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

著位置。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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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装（拆

卸）告知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

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条例》（国务院第549号）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
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

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
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
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

著位置。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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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

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条例》（国务院第549号）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
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

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
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
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

著位置。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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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注

销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

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条例》（国务院第549号）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
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

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
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
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

著位置。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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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

行政许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
日予以修改）第二十八条：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
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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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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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工

程名称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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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监

理单位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第 26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监
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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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建

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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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2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建

设规模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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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勘

察单位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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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勘

察单位项目负责人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第 31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设

计单位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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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设

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第 33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施

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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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补办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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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延期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施工许可证。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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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首次申请资质核准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2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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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3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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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3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增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4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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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5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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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变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6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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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补办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7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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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不符合简化审批手

续的资质重新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8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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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非国有建筑业企业省内合并
（吸收合并及新设合并）、全
资子公司间重组分立的资质重

新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9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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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非国有建筑业企业跨省转入合
并（吸收合并及新设合并）、
全资子公司间重组分立的资质

重新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9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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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非国有建筑业企业跨省转出合
并（吸收合并及新设合并）、
全资子公司间重组分立的资质

重新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9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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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有建筑业企业省内改制重组

分立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9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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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有建筑业企业跨省转入改制

重组分立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9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第 48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4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有建筑业企业跨省转出改制

重组分立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9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第 49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跨省转入变更资质

重新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0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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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跨省转出变更资质

重新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0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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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外资退出资质重新

核定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1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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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注销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2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B（含直管县） 市直

第 53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
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审核
行政许可

《城镇排水与污水管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
四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

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城市供水条例》（1994年7月19日国务院令第158号）第三十条：因
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
当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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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行政许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
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
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
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
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

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
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

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
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09项：城
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城
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2项”。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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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附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各种

管线、杆线等设施许可
行政许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
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
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
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
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

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
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

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
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09项：城
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城
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3项”。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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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行政许可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
二十一条：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
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
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

排放污水。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第 57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停止供水（气）、改（迁、

拆）公共供水的审批
行政许可

【行政法规】《城市供水条例》（国务院令第158号）
第二十二条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保持
不间断供水。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
经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24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
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
水单位和个人，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第二十条：燃气经营者停
业、歇业的，应当事先对其供气范围内的燃气用户的正常用气作出妥
善安排，并在90个工作日前向所在地燃气管理部门报告，经批准后可
停业、歇业。《城市供水条例》第三十条：因工程建设需改装、拆除
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

补救措施。

BC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湖滨区、陕州区

、灵宝市、卢氏县

第 58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5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燃气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3号）第十五
条：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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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瓶装燃气供应站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4号）第十五
条：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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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燃气设施改动许可 行政许可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3号）第三十八
条：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县级以上
地方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改动方案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明确

安全施工要求，有安全防护和保障正常用气的措施。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
〕52号）附件2（一）第21项：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下

放至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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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到期复查换证
行政许可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
二十一条：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
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
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

排放污水。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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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燃气经营许可-到期复查

换证
行政许可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4号）第十五
条：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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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瓶装燃气供应站经营许可-到

期复查换证
行政许可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4号）第十五
条：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BC（不含市辖区）
市直、义马市、渑池县、陕州区、灵宝市

、卢氏县

第 64 页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
248号，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
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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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延续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
248号，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
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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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7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变更 行政许可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
248号，2010年12月29日予以修改）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
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0年3月29日建设部令第77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
审批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B（含直管县）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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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8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新设立资质核准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B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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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69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升级、增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1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B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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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0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事务所资质延

续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2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B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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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1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事务所新设立资质核

准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3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B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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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2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事务所资质变

更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4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B 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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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3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事务所资质证

书补办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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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4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事务所资质吸

收合并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6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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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级责任部门 业务办理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业务办理项层级 实施范围

75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监理企业、事务所资质注

销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58号，
2015年5月4日予以修改）第十条：专业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专业
乙级、丙级资质和事务所资质许可。延续的实施程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7日内，将准予资质许可的决

定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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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非告知

承诺制）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
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
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
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
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承揽工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1月2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3
号）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
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
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三）
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第十一
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一）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
（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二）专业承包资质
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三）施工劳务资质；（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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